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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

普陀区教育学院执行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说明

一、组织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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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岗位职责

一、院长室
学院实行院长负责制，院长在上级党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下，对学院的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全面负责。
学院是法人单位，院长是学院的法人代表。院长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方针、政策和国家的法律、法规，认真执行上级党委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决定，对上级主管部门负责，承担管理学院的责任。
副院长协助院长工作。院长助理协助院长、副院长工作。
院长应依靠学院党组织，定期向学院党组织通报工作。院长要全心全意依靠教职工，尊重教职工主人翁地位和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的权利，支持教代会依法行使职权。院长应主动争取社会对学院教育的支持和监督，积极参与社区教育工作。
院长依法行使职权受法律保护，享有国家法律、法规和上级领导部门赋予的权利，同时必须承担应尽的义务。院长行使职权要接受上级领导部门、学院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。
学院工作实行民主、科学决策，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。对于学院重大问题，院长应主动征求党组织意见，坚持走群众路线，按照议事程序，在充分发扬民主基础上进行决策，保证决策的民主化、科学化。学院党组织、教代会和广大教职工应支持院长的正确决策，努力实施，以保证学院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。
院务会议是学院重大问题决策的主要形式，参加成员为正、副院长、院长助理、党总支正、副书记和工会主席等，由院长主持。会前个别酝酿，会上充分讨论，民主集中，院长决策。根据管理权限，院务会议讨论的有些重大问题，报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后实施。
院长主要职责任务是根据党的方针、政策和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及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，从本院的实际出发，制订学院章程和发展规划，提出学院改革发展的阶段目标和措施，切实组织实施。发挥副院长和院长助理的助手作用，明确中层干部岗位职责，加强管理，团结协调，形成合力。负责师资队伍建设，制订师资队伍建设方案和培训计划，通过多种渠道，不断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。采取有力措施，加快青年教师的培养。加强教师队伍的管理，建立优化教师队伍的有效机制。
院长全面负责全院的各项工作。
二、院党总支
院党总支在学院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。学院党组织是党在学院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，担负着联系、宣传、组织、团结全体教职员工，把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落实到学院各项工作的重要责任。
院党总支的主要职责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保证党的教育方针、政策和国家的法律、法规的贯彻执行。负责学院领导班子的思想、作风建设，参与学院重大问题决策，领导教职员工思想政治工作和学院精神文明建设，做好干部的教育、培养、选拔、考核工作。支持和监督院长依法行使职权，协调学院内部关系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，共同做好学院各项工作。领导工会、共青团等群众组织，支持他们根据各自的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；领导教代会工作；做好统一战线工作；发挥老同志的积极作用，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。
院党总支的主要任务是切实抓好教职员工政治学习，做到组织、内容、时间落实，分层次，讲实效，做到有充分准备、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学习。表彰、宣传教职员工中的好人好事，树立先进典型。广泛开展谈心、家访活动，为改善、提高教职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多办实事。党总支按照规定的程序和形式参与学院重大问题（如学院章程、发展规划、年度和学期工作计划、重大改革方案制订；机构设置与调整、中层干部任免，师资队伍建设；经费预、决算、大额经费支出、教职员工收益分配等）的决策。决策前调查研究，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；决策时充分讨论，按规定程序议事；决策后发挥党组织的优势，保证决策顺利实施。实施过程中发现决策失当，及时采取补救措施。

院党总支要切实加强党员队伍的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，发挥全院党员在学院中先锋模范作用，确保党员在学院各项工作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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